
年产 200 万台套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

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4年 04 月 27日，福建德日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《年产 200万台

套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监测报告》并对照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严格依照

国家有关法律法规、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、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，形成如下检查意见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(一)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年产 200万台套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

材料项目位于武夷山仙店生态创意工业园，用地面积 13133.32m²，建筑占地面

积 5510.52m²，建筑面积 10560.54m²。建设性质为新建，实际总投资 8000万元，

主要进行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的生产，年产 200万台套

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。

主要建设内容为主体工程、环保工程等配套工程。

(二)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项目建设情况：2017年 05月开始建设，2023年 09月投入生产。

环保审批情况：建设单位于 2016年 09月 02日委托福州大学环境保护研究

所编制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，2016年 12月完成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编

制工作，于 2017年 02 月 15日通过武夷山市环境保护局的审批。2024年 03月

06日取得排污许可证（排污许可证编号：91350700MA32U288XA001U）。

(三)投资情况

项目总投资 800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 130万元，占总投资 1.6%。

(四)验收范围

本次验收的范围是年产 200万台套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

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项目整体，包括废气、废水、噪声和固体废弃物等配套的环

保工程。

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项目的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及措施与环评及其批复

基本一致，根据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本项目未构成

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

(一)废水



（1）生产废水

纳米复合稀土氧化铝生产中中和工艺所产生的滤液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，滤饼

直接干燥焙烧，日补充用水量1.5吨。尾气净化器载体涂覆工艺调浆用水在干燥

时散发到空气中，中和罐（或搅拌罐）清洗产生的废水可以用于下批次同类产品

的生产，因此生产过程不产生工艺废水。

（2）生活污水

项目有60名员工，生活用水量为6.0t/d，生活污水排放量为5.4t/d，年产生量

为1782吨。污水中主要污染物为SS、BOD5、CODCr、NH3-N，由厂区三级化粪

池（10m3）进行处理，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4中的三

级标准后，排入园区污水管网，最终纳入武夷山市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后达

标排放。

(二)废气

（1）烘干焙烧废气（材料焙烧和载体焙烧）

稀土硝酸盐和调节pH值所用的氨水高温烧结过程中分解产生的NO2。经氧化

吸收法脱硝后通过20m高的排气筒排放。

吸收塔原理：

①气液接触：废气从塔底进入塔内，与喷淋液体（碱溶液）进行接触。喷淋

液通过塔顶喷淋装置将液体均匀地喷洒到塔内，使气体与液体发生充分接触。

②酸性成分吸收：废气中的酸性成分与碱溶液发生反应，形成相应的盐。这

些酸性成分被吸收后，废气中的净化效果得到改善。

③反应产物分离：吸收后的废气经过塔顶排出，而含有吸收的酸性成分的液

体则从塔底排出。为了增加接触面积，在塔内设置填料、塔板，使气液反应更为

充分。

④吸收液再生：吸收过程中形成的含酸性盐的液体被输送到再生塔进行处

理，通过再生过程将其中的酸性成分去除，使溶液能够循环使用。

⑤循环利用：经过再生处理后，溶液被送回吸收塔，进行下一轮的吸收作业。

（2）破碎废气

焙烧后的氧化铝破碎将产生粉尘，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

排放。

电脉冲布袋除尘器原理：主要由筒体、脉冲控制仪、脉冲阀、反吹管，滤袋、

龙骨组成，旋风收集器没有收集下来微粉随气流进入布袋除尘器，附着在滤袋上

被过滤下来，在高压反吹风作用下振落到仓底收集下来，通过自动排料阀卸出得

到1级产品。而洁净空气通过风机排空。除尘器过滤面积10平方米，电脉冲自动

清灰。



（3）焊接烟尘

汽车尾气催化载体在封装时，外壳需焊接。工艺采用CO2保护焊，焊接过程

会产生烟尘，经焊烟处理器处理后通过15m高的排气筒排放。

(三)噪声

（1）设立专门的真空泵机房和粉碎机房，机房内衬吸音材料，基座安装减

振设施。

（2）设立独立的制浆区，区域的外墙不开窗且采用厚实心砖隔声处理。

(四)固体废物

项目的固废为废氧化铝包装袋、废陶瓷器件包装和生活垃圾等。

设置一般固体废物贮存间存放一般工业固废，由供货商回收或循环利用。

项目有 60名员工，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 10t/a，厂区内设立生活垃圾桶，由

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

(一)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

（1）废水

通过对化粪池出口分 2天共进行 8个频次监测，验收检测期间监测结果为：

pH6.7~7.0（无量纲），悬浮物 170mg/L，氨氮 17.2mg/L，化学需氧量 158mg/L，

五日生化需氧量 44.9mg/L 可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表 4

中的三级标准（氨氮参照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

表 1中 B等级标准），pH：6~9（无量纲）、化学需氧量：500mg/L、五日生化

需氧量：300mg/L、悬浮物：400mg/L、氨氮：45mg/L。

（2）废气

①无组织废气

项目厂界布设 4个无组织监测点位，对总悬浮颗粒物、氮氧化物分 2天共进

行 8 个频次监测，验收检测期间监测结果为：厂界总悬浮颗粒物最高浓度

299μg/m³、氮氧化物最高浓度 0.110mg/m³符合 GB16297-1996《大气污染物综合

排放标准》表 2无组织排放标准（颗粒物：1.0mg/m³、氮氧化物：0.12mg/m³）。

②固定源废气

材料烘干炉治理设施 1#进口的平均氮氧化物实测浓度为 182mg/m³，平均氮

氧化物排放速率为 0.341kg/h；材料烘干炉治理设施 2#进口的平均氮氧化物实测

浓度为 78mg/m³，平均氮氧化物排放速率为 0.141kg/h；材料烘干炉治理设施出

口的平均氮氧化物实测浓度为 73mg/m³，平均氮氧化物排放速率为 0.122kg/h。

载体烘干炉治理设施 1#进口的平均氮氧化物未检出；载体烘干炉治理设施

2#进口的平均氮氧化物未检；载体烘干炉治理设施出口的平均氮氧化物未检出。



综上在验收检测期间，材料烘干炉废气和载体烘干炉废气中的氮氧化物符合

综上在验收检测期间，材料烘干炉废气和载体烘干炉废气中的氮氧化物符合《大

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（最高允许排放浓度

240mg/m³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1.0kg/h）。

破碎废气治理设施出口的平均颗粒物实测浓度为 23.0mg/m³，平均颗粒物排

放速率为 0.010kg/h；焊接废气治理设施出口的平均颗粒物实测浓度为 6.6mg/m³，

平均颗粒物排放速率为 0.006kg/h。

按照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，本项目破碎废气排

气筒和焊接废气排气筒排放相同污染物，且其距离小于几何高度之和，故合并视

为一根等效排气筒，并计算等效排气筒有关参数。等效排气筒污染物排放速率计

算公式为 Q=Q1+Q2（其中 Q：等效排气筒的污染物排放速率；Q1、Q2：为排气

筒 1和排气筒 2的污染物排放速率）；等效排气筒高度计算公式为

）（
2

2
2
1 hh

2
1Q  （其中 h：等效排气筒高度；h1、h2：为排气筒 1和排气筒 2

的高度），计算过程如下：

等效排气筒的颗粒物等效排放速率：0.010+0.006=0.016kg/h。

等效排气筒高度： ）（ 22 5151
2
1Q  =15m。

综上在验收检测期间，破碎废气治理设施出口和焊接废气治理设施出口的颗

粒物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二级标准（最高

允许排放浓度 120mg/m³，最高允许排放速率 3.5kg/h）。

（3）厂界噪声

沿厂界布设 4个噪声点位，分 2天进行 1次昼间噪声监测，夜间不生产，未

监测。验收检测期间厂界昼间噪声 1▲~4▲为 50.8~53.9dB(A)，符合

GB12348-2008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3类标准限值，65dB(A)。

4.固体废物

项目的固废为废氧化铝包装袋、废陶瓷器件包装和生活垃圾等。

项目固体废物排放情况一览表

5.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

废水总量：本项目仅排放生活污水，根据《福建省环保厅关于进一步明确排

项目 产生量 处理方式

生活垃圾 10t/a 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

一般
固废

废氧化铝包装袋 4万个/a（10t/a） 厂家回收

废陶瓷器件包装 3t/a 循环利用



污权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环保财〔2017〕22号），现有工业排污单位的

水污染物的初始排污权只核定工业废水部分，因此，项目生活污水排放暂不需要

购买相应的排污权指标。

废气总量：根据国家对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，结合项目的特征污染物，确

定排放的污染物中总量控制的因子为废气中的氮氧化物。

本次验收监测期间平均工况为 75%，实测数据核算的氮氧化物总量为

0.293t/a，当工况为 100%时氮氧化物总量为 0.391t/a。

根据南平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3年 12月 07日出具年产 200万台套达到“国

六”标准汽车尾气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项目新增污染物总量指标

的确认意见，确认本项目新增污染物的总量为：氨氧化物排放量为 0.396t/a。建

设单位 2023年 12月 28日于海峡股权交易中心购买氮氧化物排放量 0.396t/a（详

见附件 3），故项目总量控制指标符合要求。

五、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本项目能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采取了氧化吸收、布袋、焊烟除尘器等措

施，颗粒物、氮氧化物、总悬浮颗粒物、pH、悬浮物、化学需氧量、五日生化

需氧量、氨氮等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；生活污水、废气、固废等均能得到有

效处置和综合利用。废气、废水及噪声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，项目对周边环境的

影响较小。

六、验收结论

福建德日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00万台套达到“国六”标准汽车尾气

净化器及 1000吨配套纳米复合材料项目基本能执行环评及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按环

评批复要求进行建设，落实了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，项目的废气、废水和

噪声均能做到达标排放，达到竣工环保验收条件，通过验收。

七、建设单位的后续环保工作

（1）进一步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、维护和管理，确保各污染物稳定达标排

放。

（2）继续加强高噪声设备的维护和保养，减少噪声污染。

（3）按照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》（HJ819-2017）的要求，做

好自行监测并落实污染物台账管理。

福建德日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 04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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